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12月18日，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联合发布《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将于2023年

12月28日起施行。

自2011年醉驾入刑以来，各地坚持严格执

法、公正司法，依法惩治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

为，有力维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道路

交通安全，酒驾醉驾导致的恶性交通死亡事故

大幅减少，“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逐步成

为社会共识，酒驾醉驾治理取得明显成效。为

适应新形势新变化，系统总结醉驾入刑以来的

执法司法经验，进一步统一执法司法标准，严

格规范、依法办理醉驾案件，“两高两部”经深

入调查研究，联合制定了《意见》。

《意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一以贯之坚持严格依法办

案，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根据案

件的具体情节，该宽则宽，当严则严，罚当其

罪。《意见》规定了因酒驾、醉驾曾受过处罚等

十五种从重情节，规定了一般不适用缓刑的十

种情形，对存在发生交通事故、行为危险性大

以及主观恶性深等情形的，从重处理；对醉驾

同时构成交通肇事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

较重的犯罪定罪并从严追究刑事责任。《意见》

明确，醉驾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定罪

免刑；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可以不作为

犯罪处理，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给予行

政处罚。《意见》建立健全醉驾案件快速办理机

制，完善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相互衔接、梯次

递进的酒驾醉驾治理体系，有利于更好实现政

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意见》要求，各级政法机关应坚持惩治与

预防相结合，采取多种方式强化综合治理、诉

源治理，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酒驾醉驾违法犯

罪行为发生。

醉驾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

【普法课堂】

在（2020）最高法民申 1676 号案
件中，最高法院认为，债权人并未对重
整计划参与表决，作为连带责任保证
人的再审申请人不能以重整计划草案
来对抗债权人的权利主张，即保证人
不因重整计划中对债权人的债权数
额、清偿条件的调整而受到影响，仍应
按照原有数额和条件进行清偿，该重
整计划的效力不及于债务人的保证人
和其他连带债务人，保证人不能以重
整计划来对抗债权人的权利主张。根
据该案例，很多债权人担心如果自己
在债权人会议上，同意了重整草案或
和解协议中对主债务人的债权金额作
出的减免，会不会影响日后向保证人
的权利行使？因为上述担心，往往使
得重整草案、和解协议无法达到法律

规定的人数和金额的要求，影响破产
重整或和解的成功。

首先，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
条第三款规定：“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
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
利，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第一百零
一条规定：“和解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
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
利，不受和解协议的影响。”上述法律
条文中并未区分债权人是否同意或不
同意重整草案和和解协议，都认为债
权人的权利不受重整或和解的影响。

其次，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
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三款：“债权人在
债务人破产程序中未获全部清偿，请
求担保人继续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
后，向和解协议或者重整计划执行完
毕后的债务人追偿的，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七条，“破产
程序”包括破产清算、重整、和解三种，

因此债权人无论是在破产清算，还是
在重整、和解中，只要未获全部清偿，
都可以请求担保人继续承担责任。且
根据第二句，保证人承担责任后，如和
解协议、重整草案已经执行完毕的，不
得向债务人追偿，只能根据该条第二
款，就债权人获得清偿总额中超出债
权的部分，在其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
内请求债权人返还。

综上，债权人对于重整计划或和
解协议的表决意见只是表明对债务
人偿债调整的态度，不能当然推定债
权人放弃对担保人的追偿。债权人
设立担保旨在使债务人的保证人和
其他连带债务人在债务人无力清偿，
尤其是破产时承担责任，如因债权人
在重整计划或和解协议中不得已减
免债务人的部分债务、变更清偿条
件，便相应减轻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
务人的责任，这是违背设立担保的宗
旨的。

破产重整中债务减免并不减轻保证人的责任
□姜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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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2023 年 3 月，我达到了退休年龄，办理完退休手续后

开始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单位考虑到我在一线多年，技术过

硬，便返聘了我，但未再为我缴纳工伤保险费。2023年10月，

在一次设备检查时发生意外受到伤害。请问，我的情况属于

工伤吗？

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

解释（一）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

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而

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另外，在最高人

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离退休人员与现单位之间是否构成劳

动关系以及工作时间内受伤是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问题的答

复指出：“离退休人员受聘于现工作单位，现工作单位已经为其

缴纳了工伤保险费，其在受聘期间因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应

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理。”根据上述规定可知，

您在退休后开始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就不再具有劳动法调整的

劳动者主体资格，与单位签订的是劳务协议，属于劳务关系，不

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工伤保险条例等劳动法律调整范围内，

应适用民法典等民事法律。

退休后再上岗
发生事故受伤是否属工伤？

问：2021年10月，小杨应聘到一家私营企业工作。双方在

签订劳动合同时，约定试用期间小杨的工资为每月2000元，当

时该省人社部门规定的全省最低工资标准是2200元。一个偶

然的机会，小杨得知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害，便要求用人单位

补发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部分的工资，企业则认为劳动合同内容

是双方自愿约定达成，不违反意思自治原则，因而不同意补发

工资。请问，小杨可以要求补发工资吗？

答：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或

者经济补偿；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应当支付其

差额部分；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

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一)未按

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

酬的；(二)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三)安排

加班不支付加班费的；(四)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未依照本法

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根据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小杨

在与企业订立劳动合同时，对工资的约定显然违反了上述法律

法规关于最低标准的规定，是无效条款，她有权主张补发工资

差额部分。 （本报综合）

工资太低可以要求补发吗?

“两高两部”印发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

12月20日，六安市霍邱县经济开发区派出所通过蹲点、视频梳

理等方式，锁定一起车内财物盗窃案的犯罪嫌疑团伙信息，办案民警

迅速出击，实施抓捕。通过此次案件，该县派出所将加大对盗抢的打

击力度，保护群众的财产不受损失。 （祝本才）

破获盗窃团伙破获盗窃团伙 保护群众财产保护群众财产
六安市霍邱县经济开发区——

【以案说法】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柴某

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等5件依法惩

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典型案例，

体现检察机关始终保持对恶意欠薪犯

罪依法惩治的态度，多渠道追讨欠薪、

全力追赃挽损的办案理念，以及坚决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决心。

在柴某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中，涉案人员恶意欠薪数额特别巨大、

欠薪对象人数众多，造成恶劣社会影

响，检察机关准确适用升格法定刑，做

到当严则严；在杜某某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案中，对涉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

罪的线索，检察机关积极开展调查核

实，依法监督立案；在某安建劳务公

司、曾某某等5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案中，检察机关发现遗漏被欠薪者、遗

漏犯罪主体等，依法准确认定犯罪事

实，切实把握“捕”“诉”标准；在苏某某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中，对于虽不具

备用工主体资格，但与劳动者存在事

实劳动关系的，检察机关依法认定属

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的主体；在

王某、高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中，检

察机关发现存在遗漏的被欠薪者，提

前介入引导取证，依法追加被害人，切

实维护被欠薪者合法权益。

据悉，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入刑

以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足司法办

案，通过提前介入、引导取证、依法履

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立案监督等办

案职责，依法惩治恶意欠薪行为，取得

明显成效。 （董凡超）

最高检发布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典型案例

为深入了解辖区

农户的农业生产状

况，保障农业稳定发

展，12 月 26 日，马鞍

山市和县公安局香泉

派出所组织民警走访

大棚种植户。民警与

农户面对面交流，向

他们普及禁毒、防骗

等的安全防范知识，

提醒广大农户提高警

惕，守护好自己的“钱

袋子”。

通讯员 杨杉杉 摄

12月21日，六安市霍邱县经济开发区社会事务局召开一盔一带

安全守卫行动部署会，并发放相关的条幅以及宣传画。会上要求各村

要加大宣传力度，带动群众严守交通法规，确保出行安全。（祝本才）

宣传一盔一带宣传一盔一带 保障群众安全保障群众安全
六安市霍邱县经济开发区——


